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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教育局
关于印发《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中心学校、区直中小学：

《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

施方案》已经教育局办公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附：

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开发区·铁山区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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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权利，构建良好

教育生态，维护正常招生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发〔2019〕

26 号)以及《市教育局关于 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

学工作的通知》（黄教基[2021]13 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我

区实际，制定开发区·铁山区 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满足人民群众“好上

学、上好学”的需求为目标，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

落实义务教育划片招生、免试就近入学制度，切实维护适龄儿

童、少年依法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

二、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招生政策

（一）坚持就近入学

各校要认真统计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人口数量，按照

“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原则，科学制定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

划数、划定片区范围，及时向社会公布。学位紧张的学校要建

立学位预警机制，加强招生政策宣传解读，合理引导家长预期。

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原则上为年满 6 周岁的适龄儿童，初中一

年级招生对象为完成小学学业的适龄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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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免试入学

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规定，依法保障

区域内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全部都能入学，推进常住

人口义务教育全覆盖。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选拔学

生，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

依据，不得以面试、测评等名义选拔学生。

（三）坚持“公民同招”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严格按时

间、按计划、按程序招生，与公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录取。

民办学校的招生章程和广告须提前报经审批地教育部门备案

把关后方可对外发布。原则上，民办学校的招生范围限于审批

地行政区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由审批地

教育部门按程序组织随机抽签录取。

（四）坚持控制班额

各级教育部门要科学测算“十四五”期间各年度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人口数量，提前做好学校规划建设工作，多措并举保

障学位供给，严控 56 人及以上大班额。起始年级班额不得超

过 55 人，加快实现义务教育大班额常态清零。鼓励有条件的

学校按照小学每班不超过 45 人、初中每班不超过 50 人招

生，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五）坚持“房户一致”优先

片区内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经核定的招生计划时，学

校应根据学龄儿童、少年的户籍和家庭住址情况，按照“房户

一致”优先的原则依次录取（顺序为：1、房户齐全，2、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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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户，3、有户无房），学位不足的由开发区·铁山区教育局

统筹调剂到周边片区相对较近的学校入学。

三、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

（一）保障随迁子女入学

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政策，

各公办学校按“三个一样”（一样就读，一样入学，一样免费）

的要求，同本地区学生同等对待，安排随迁子女入校就学。

（二）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各中小学校要大力推进融合教育发展，做好适龄残疾儿童

少年教育安置工作，逐一核实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数据，

确保“应入尽入”并纳入中小学学籍管理。各校不得拒绝接收

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三）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

牺牲伤残警察子女、东楚英才卡持卡人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

象，要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各校要简化流程，优

先协调办理入学手续，做好服务工作。

四、统一招生程序

（一）统一网上报名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网上报名，所有公办、民办学

校一律通过教育部门建立的统一招生平台招生，不得自行组织

招生。

（二）统一组织录取

各中小学校在统一的招生平台实施报名登记、入学资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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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公布录取结果等。任何学校不得提前以任何形式登记学生

信息和承诺录取。未网上录取的学生，由户籍所在地中心学校

或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或按划片就近入读公办学校。

（三）公布招生信息

各中小学校要主动向社会公开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

策、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条件、招生程序、

民办学校收费标准以及咨询电话、监督举报方式等重要信息；

对申请入学的学生家长，要全面、细致、准确、耐心地解读招

生入学政策。

（四）统一入学年龄

小学生入学年龄为 6 周岁（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含

8 月 31 日出生），招生区域内学位有富余的，可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但不得超过 2015 年 11 月 30 日（含 11 月 30 日出生）。

（五）统一划分学区

开发区·铁山区教育局 6 月 15 日前将学区划分方案报送

市教育局备案，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各中小学校应通知招生区

域的适龄儿童、少年注册登记。

（六）统一招生时间

7月5日—7月15日登记符合条件的本学区及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新生信息。

（七）统一审核内容

登记新生信息时，统一审查户籍信息、监护人身份信息、

健康证（接种证）、外来务工有关证明等相关资料，做好新生

入学的相关工作。其中区内非本校招生区域的适龄儿童必须持



—6—

户口本、本校招生区域内的居住证明方可办理入学手续；外来

务工或经商人员必须持户口本、在本校招生区域的居住证明、

务工证明或经商证明，方可为其子女办理入学手续。

（八）公布招生名单

8 月 26 日前各校应通过合适方式向社会公布新生名单。8

月 28 日之前，各中小学校根据自身实际，通过合适方式向家

长发放学生入学通知书。

五、规范招生入学秩序

（一）落实控辍保学责任

各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始终加强对控

辍保学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制。完善义务教

育入学通知书制度，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的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因身体健康原因确需暂缓

入学的，其监护人应当提交延缓入学申请并附相关印证材料，

报适龄儿童少年户籍所在地教育部门备案批准，不得擅自以在

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要密切关注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家庭困难儿童等特殊群

体的入学工作，根据实际组织教师深入学生家庭走访，了解学

生实际困难，研究帮扶助学措施，消除学生辍学隐患，保障每

一位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权益。

（二）严禁违规招生

各校招生宣传必须规范、合法合规，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

虚假宣传资料和信息，不得在宣传资料中诋毁其他学校。招生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宣传本校中考排列名次及宣传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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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考升学率、中考状元。未报经主管教育部门备案，学校不

得对外发布招生信息、开展招生咨询、组织校外学生及家长探

校等活动。

（三）加强学籍监管

各校应严格执行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在学籍系统中设置招

生计划数，落实招生计划刚性执行，严禁无计划招生、超计划

招生，不得为违规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的学生办理学籍转

接；严禁空挂学籍、人籍分离、学籍造假等行为。坚持均衡编

班，按照“班额、生源、男女比例等基本均衡”的原则，均衡

分配学生和配置教学师资。任何学校不得以学籍问题为由拒收

学生，学生被学校招收后，原来已有学籍的，接收学校要通过

全国学籍系统为学生转接学籍，原来没有学籍的，要为学生新

建学籍，实现“人籍一致”。严禁对在校学生实施开除、退学、

强制转学、拒绝报名等行为。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

各校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成立招生工作领导专班，加强

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和舆情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保障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及时有效的处理家长和社

会意见建议，保证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各项工作平稳顺利实

施。

（二）加强宣传，主动服务

1.各校在招生入学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积极做好正面宣

传。要将核心政策内容制成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便于群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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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使用。要采取家访、发放宣传单、开展“教育服务在身边”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面对面为群众释疑解惑，提高招生宣传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2.各校要设立举报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畅通社会反映

问题渠道，及时处理，防止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发生问题时，

应第一时间报告、协商和处理，确保学生及时入学升学。

（三）严肃纪律，规范行为

招生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的工作，各校要

严格落实教育部“十项严禁”，切实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

学招生行为。严禁任何学校擅自招生，不准提前招生、超计划

招生、超范围招生。不得举行任何名义的新生摸底考试，不得

以任何名义分设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严禁违规乱收费。

对招生工作中有违规行为的中小学校，将组织专班调查，对情

节严重的将按市教育局《关于重申和严格执行中小学校招生行

为“十不准”的通知》( 黄教基[2016]17 号) 文件要求进行

查处，并督促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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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铁山区中小学校咨询电话

汪仁中心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714-8660045

金山中心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714-8632368

大王中心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714-7821115

太子中心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714-7810047

铁山一中招生咨询电话：0714-5432588

鹏程中学招生咨询电话：0714-6393807

四棵中学招生咨询电话：0714-8636693

汪仁中学招生咨询电话：0714-8660831

河口中学招生咨询电话：0714-6408003

大王中学招生咨询电话：15926914208

中庄中学招生咨询电话：0714-6500408

太子中学招生咨询电话：0714-7810095

黄金山一小招生咨询电话：0714-3808068

铁山三小招生咨询电话：0714-5410580

铁山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714-5423165

开发区·铁山区教育局咨询电话：0714-6395902

附件 1：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中小学招生区域划分安排表

附件 2：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招生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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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中小学招生区域划分安排表
一、开发区·铁山区小学招生片区划分安排表

片区 行政村（社区） 对口小学

章山街道

龙山村 龙山小学

滨湖村 龙山小学

五湖村 龙泉小学

章山村 龙泉小学

下段村 龙泉小学

龙泉村 龙泉小学

汪仁镇

庆洪村 庆洪小学

徐斌村 庆洪小学

曾家湾村 庆洪小学

沿湖村 沿湖小学

王叶村 王叶小学

黄荆头村 王叶小学

四连山村 王叶小学

竹林湾村 竹林湾小学

大塘村 竹林湾小学

枯树咀村 竹林湾小学

汪仁村 汪仁小学

分水岭村 汪仁小学

马鞍山村 汪仁小学

汪仁社区 汪仁小学

王贵村 王贵小学

柏树下村 王贵小学

章畈村 章畈小学

刘铺村 刘铺小学

天井咀村 刘铺小学

磊山村 刘铺小学

金山街道

百花还建点一期 四棵小学

企业小区（美地金城区域等

商居小区）
黄金山三小、四棵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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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街道

百花还建点二期 黄金山三小、四棵小学

四棵村 四棵小学

路平村 四棵小学

四棵社区（四棵社区与金山

街办中间主干道路东部分）
四棵小学

四棵社区（四棵社区与金山

街办中间主干道路西部分）
大路小学

大路村 大路小学

王坛村 大路小学

明港村 明港小学

圣水泉村 黄金山三小

奥山星城 黄金山三小

金山村 黄金山三小

钟山村 钟山小学

金山社区 钟山小学

鹏程村 鹏程小学

鹏程社区 鹏程小学

张冲村 鹏程小学、黄金山一小

王太村 黄金山一小

路东村 黄金山一小

王太社区 黄金山一小

宝山村 黄金山一小

新农村 新农小学

太子镇

塘埠村 洪桥小学

刘政村 洪桥小学

洪桥村 洪桥小学

世英村 洪桥小学

世英村 世英教学点

德芙村 新建小学

官路村 新建小学

益昌村 新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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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镇

官山村 新建小学

碧湖村 新建小学

四门村 茂立小学

上庄村 茂立小学

李姓村 李姓小学

太子居委会 李姓小学

太子居委会 太子中心小学

屋李村 太子中心小学

太子镇区有房产居民 太子中心小学

舒垅村 太子中心小学

山海村（老山口村） 太子中心小学

龙庄村 太子中心小学

双堍村 向晚小学

山海村（老费海村） 向晚小学

港泉村 向前小学

朋畈村 向前小学

张畈村 向前小学

张畈村 张畈教学点

樟铺村 樟树小学

筠岭村 筠山小学

筠合村 筠山小学

双港村 筠山小学

半山董村 筠山小学

陈堡村 筠山小学

老屋村 王成教学点

大王镇

大港村 金寨完小

子向村 金寨完小

金寨村 金寨小学

八祥村 八祥初小

珠龙村 八祥初小

巷口村 巷口初小

下海村 中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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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镇

中庄村 中庄小学

集会村 集会教学点

集会村 10 组 巷口初小

下垅村 中庄完小

贵湾村 中庄完小

金湖村 中庄小学

莲花村 莲花初小

下堰村 下堰初小

上堰村 下堰初小

港西村 李清小学

港东村 李清小学

南山村 南山初小

下刘村 下刘完小

坎下村 下刘完小

下刘村上汪组 大王中心小学

柯畈村 下刘完小

下街村 大王中心小学

枫树村 农场教学点

姜祥村 大王中心小学

上街村 大王中心小学

王崇村 大王中心小学

港沟村 港沟教学点

陈宝村 港沟教学点

长林村 长林完小

江龙村 长林完小

继武村 继武教学点

刘寿村 长林小学

铁山街道

冶矿路社区 铁山三小

胜利路社区 铁山三小

曹家林社区 铁山三小

盛洪卿社区（部分） 铁山三小

友爱街社区（部分） 铁山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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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街道

九龙洞社区 铁山小学

建设路社区 铁山小学

矿山路社区 铁山小学

友爱街社区（部分） 铁山小学

新村社区 铁山小学

盛洪卿社区（部分） 钢山学校

铜鼓地社区 钢山学校

龙衢湾社区 钢山学校

熊家境社区 钢山学校

三岔路社区 铁山小学

车站小区 铁山小学

木栏社区 铁山小学

备注：1.钢山学校招生不受区域限制，可招收其他片区学生。

2.铁山街办片区划分补充说明：友爱街社区的紫菘广场（含向阳路 9号）、

矿研所、铁山商场、601 地质队小区划入铁山三小招生范围，其他部分划入

铁山小学；盛洪卿社区的陈来臣、欣欣家园、陆雁鸿划入钢山学校招生范

围，其他部分划入铁山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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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区·铁山区小升初学区划分安排表

河口中学学区

龙山小学

龙泉小学

章畈小学（部分）

汪仁中学学区

汪仁中心小学

刘铺小学

王贵小学

王叶小学

沿湖小学

章畈小学（部分）

竹林湾小学

庆洪小学

四棵中学学区

四棵小学

大路小学

黄金山三小（奥山新城、圣水泉村）

鹏程中学学区

鹏程小学

钟山小学

黄金山一小

新农小学

明港小学

黄金山三小（金山村）

大王中学学区

大王中心小学

长林小学

下刘小学

李清小学（南山村、港东村学生）

中庄中学学区

李清小学（港西村学生）

中庄小学

金寨小学

太子中学学区

太子中心小学

樟树小学

茂立小学

向前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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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小学

洪桥小学

向晚小学

李姓小学

筠山小学

铁山一中学区

铁山三小

铁山小学

钢山小学

三岔路小学

木栏学校

备注：章畈街办户口的章畈小学毕业学生划入河口中学招生范围，其他划入汪仁中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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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开发区·铁山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招生计划表

学校名称
计划

班级数

招生班额

人数上限

招生计划

总人数

鹏程中学 7 55 385

章山中学 3 45 135

大王中学 5 55 275

湖师附中 10 55 550

中庄中学 5 55 275

铁山一中 7 50 350

黄石市铁山小学 3 45 135

铁山三小 4 45 180

钢山学校 2 45 90

太子镇中心小学 6 55 330

太子镇李姓小学 2 55 110

太子镇茂立小学 1 45 45

太子镇洪桥小学 3 55 165

太子镇世英小学 1 45 45

太子镇新建小学 2 55 110

太子镇向前小学 1 55 55

太子镇张畈小学 1 45 45

太子镇樟树小学 1 5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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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镇向晚小学 1 45 45

太子镇筠山小学 1 45 45

太子镇王成小学 1 45 45

钟山小学 2 55 110

明港小学 1 45 45

大路小学 5 55 275

黄金山一小 3 45 135

黄金山第三小学 2 55 110

新农小学 1 45 45

四棵小学 7 55 385

鹏程小学 3 45 135

龙泉小学 1 45 45

刘铺小学 1 45 45

庆红小学 1 55 55

沿湖小学 1 55 55

王贵小学 1 45 45

竹林湾小学 1 55 55

章畈小学 2 45 90

龙山小学 1 45 45

王叶小学 2 55 110

汪仁小学 5 55 275

大王镇中心小学 4 55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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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镇中庄小学 4 55 220

大王镇李清完全小学 1 45 45

大王镇金寨完全小学 1 55 55

大王镇下刘完全小学 1 45 55

大王镇长林完全小学 1 45 45

大王镇港沟小学 1 45 45

大王镇莲花小学 1 45 45

大王镇八祥初级小学 1 45 45

大王镇巷口初级小学 1 45 45

大王镇下堰初级小学 1 45 45

大王镇南山小学 1 45 45

大王镇继武小学 1 45 45

大王镇农场小学 1 45 45

大王镇集会小学 1 45 45

注：严控 56人及以上大班额。起始年级班额不得超过 55，有条件的学校，

小学每班不超过 45，初中每班不超过 50人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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